校字〔2025〕139号

关于印发河北北方学院调整

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河北北方学院关于调整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经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北方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0日
河北北方学院关于调整

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为规范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管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留学生招生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《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、外交部、公安部第42号令〔2017〕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教外〔2018〕50号）和《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室 河北省公安厅 关于印发<河北省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冀教规〔2018〕2号）相关要求，经学校研究同意，决定调整河北北方学院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人员构成

组  长：学校校长

副组长：主管外事工作校领导

成  员：党政办公室主任、纪委监委副书记、医学部副主任、      安全工作处处长、教务处处长、学生处处长、财务处处长、后勤管理处处长、研究生学院院长、基础医学院院长、检验学院院长、中医学院院长、药学院院长、文学院院长、国际教育学院院长、附属第一医院院长、附属第二学院院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在学校留学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负责留学生招生的具体工作。

主  任：国际教育学院院长

副主任：国际教育学院班子其他成员

成  员：国际教育学院全体工作人员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领导小组职责

1. 执行教育部、河北省关于留学生招生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规定和办法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，制订相关的管理规定和实施办法；

2. 根据国家核定的招生规模，审定学校留学生招生计划；

3. 审定学校留学生招生简章；

4. 督导招生和录取各环节工作；

5. 处理留学生招生工作中的重大和特殊问题。

（二）办公室职责

1. 在学校留学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科学制定招生简章；

2. 开展招生宣传与咨询；

3. 负责招生录取过程中各项环节具体事务的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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